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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4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 或“公司” ）于2013年5月20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13139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3年5月21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32）。

2014年6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49号），现公告如

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

科伦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经查明，科伦药业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科伦药业相关临时信息披露不真实

2011年3月15日，科伦药业发布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君健塑胶有限公司的

公告》披露科伦药业与崇州君健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健塑胶” ）的原股东四

川惠丰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丰投资” ）没有关联交易。

经查，科伦药业与惠丰投资构成关联关系，因此，科伦药业披露其与君健塑胶原股东惠

丰投资没有关联交易的信息不真实，科伦药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

规定。

（二） 科伦药业《2010年年度报告》和《2011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科伦药业《2010年年度报告》和《2011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与君健塑胶的关联关系和

关联交易。

经查，科伦药业与君健塑胶构成关联关系，2010年和2011年，科伦药业以公允价格向

君健塑胶采购塑料组合盖238,855,028.54元和414,129,974.02元。 科伦药业的上述行为

属于重大遗漏，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对科伦药业的上述临时信息披露不真实和《2010年年度报告》及《2011年年度报告》

遗漏与君健塑胶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时任董事长刘革新；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为时任董事、总经理程志鹏，董事、副总经理潘慧，董事、副总经理刘思川，董事

赵力宾、高冬，独立董事张强、罗孝银、刘洪，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熊鹰，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冯伟。

鉴于科伦药业在没有披露相关关联关系时其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科伦药业已补

充披露了相关关联关系。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1.对科伦药业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

2.对刘革新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3.对程志鹏、潘慧、熊鹰、冯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4.对刘思川、赵力宾、高冬、张强、罗孝银、刘洪给予警告。

二、公司的说明

1．公司及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诚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股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接受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4年6月6日下午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 具体情况见公司关于公开致歉会的公

告。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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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公开致歉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 或“公司” ）于2014年6月3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 49号），详见公司2014年6月4日

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采取

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定于2014年6月6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开致歉会。

2、 本次公开致歉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公开致歉会。

3、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董事、总经理程志鹏先生，董事、副

总经理潘慧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刘思川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冯伟先生，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冯昊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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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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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33,225,07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066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拓电子” ）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653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2,100万股，并于2011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3,000,000股，公开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84,

000,000股。

2012年5月3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1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截至2011年12月

31日总股本8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

（含税），共计25,200,000.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合计转增股本25,200,000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9,200,

000股。

2013年4月22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3年5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相关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350,000股。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

司股本由109,200,000股增加至110,550,000股。

2013年11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5,0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由110,550,000股减少至110,505,000股。

截至目前，奥拓电子股份总额为110,505,000股，其中首发前个人类限售

股数量为33,225,0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0.066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

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吴涵渠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管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25%，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股份；在申报离职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的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3,225,0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66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人。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1

吴涵渠

33,225,075 33,225,075

注

1

合计

33,225,075 33,225,075

注1：

吴涵渠先生所持有的上述33,225,075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吴涵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出售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吴涵渠先生出售股份时严

格遵守上述承诺。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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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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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6月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6月4日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4年6月3日15:00至2014年6月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工业区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29日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伟章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68,032,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2.7923%。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68,00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2.78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0.012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00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反对30,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8%；反对30,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相关内容详见2014年5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相

关公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 熊海博、王书庆

（三）结论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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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192,061,740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6月10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712号文核准，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50万股，并于2011年6月10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2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议案》。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000万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 2012年5月2日，公司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总股本增至16,900万股。

公司限售期为一年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13,104,000股股份于2012年6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流通。

2013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12年

末总股本16,900万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按每10股派发2.00元

现金红利（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2013年5月8日，公

司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总股本增至21,970万股。

2014年4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13年

末总股本21,970万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按每10股派发5.00元

现金红利（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2014年5月9日，公

司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总股本增至28,561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28,561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9,206.174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7.2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载发行前公司股东

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文班、高进华、古龙粉、高英、高文安、高文靠、高文秋、高文都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

2、本公司其他发起人井沛花、高斌、密守洪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在公司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

生的股份）。

3、担任本公司董事的高文班、高进华、井沛花，监事高斌、密守洪，以及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高文靠

分别承诺：除遵守上述各自的承诺期限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且上述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上述承诺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披露的

股份锁定承诺一致。 除上述承诺之外，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

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为192,061,74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67.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1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备注

1

高文班

66,129,700 66,129,700 23.15%

现任董事长

2

高进华

43,456,660 43,456,660 15.22%

现任副董事长

、

总经理

3

高文安

13,225,940 13,225,940 4.63%

质押

5,200,000

股

4

高文靠

13,225,940 13,225,940 4.63%

离任副总经理

，

质押

2,600,000

股

5

高 英

13,225,940 13,225,940 4.63%

6

高 斌

13,225,940 13,225,940 4.63%

现任监事

，

质押

338,000

股

7

密守洪

13,225,940 13,225,940 4.63%

现任监事

8

井沛花

13,225,940 13,225,940 4.63%

现任董事

，

质押

11,719,701

股

9

古龙粉

3,053,830 3,053,830 1.07%

10

高文秋

43,940 43,940 0.02%

11

高文都

21,970 21,970 0.01%

合 计

192,061,740 192,061,740 67.25%

5、公司未有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作出限售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4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报道情况

2014年5月31日证券市场红周刊发表文章《益盛药业财务疑点多，内部交易诡异》，主

要涉及事项如下：

传闻一：存货乌龙；

传闻二：诡异的内部交易；

传闻三：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的事项，公司现就相关情况具体澄清说明如下：

1、传闻一“存货乌龙” 情况不属实。

（1）药品存货产销量测算出来的期末产成品库存数量与年报披露药品期末产成品库

存数量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医药产品2012年期末库存数量是9,137,291盒，2013年生产数量是62,239,605

盒，2013年销售数量是65,082,949盒，2013年期末理论库存数量为6,293,947盒， 实际库

存数量为4,908,938盒， 中间差异为1,385,009盒。 该部分差异主要为产品出库前检验报

废、抽检领用以及运输过程中破损等原因导致库存减少，这些减少的存货已经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因此公司披露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等相关数据不存在问题。

（2）公司医药产品库存数量下降，而公司存货产成品余额的增长的原因？

根据公司披露的2012年和2013年年度报告， 公司2012年、2013年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分别为19,528.04万元和47,555.75万元，2013年较2012年增加了28,027.71万元，其中：产

成品2013年期末账面价值比2012年增加5,143.17万元，主要是由于红参、有机肥存货产成

品的大幅增加所致。 其中：红参产品增加了6,032.84万元，有机肥增加了588.16万元，生脉

注射液减少了457.34万元，清开灵注射液减少了1,062.32万元。

由于公司除医药产品外，还有其他业务和产品，因此，存货产成品的增加和医药产品库

存数量下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趋势。

2、传闻二“诡异的内部交易”情况不属实。

（1）母公司披露的内部交易与合并范围内内部交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2013年度内部交易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原母公司实施的“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转由全资

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实施。 同时，为了使公司人参产业的经营

管理更加专业化，母公司将存货（红参及公司种植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人参）一并销售给

子公司；（2）子公司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将其包装物销售给母公司；（3）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将其红参销售给母公司。 2013年主要内部交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与本公

司关系

2013

年营业收入

其中

：

合并范围

内销售金额

交易类别

合并范围内销售客

户名称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母公司

91,861.47 28,409.80

红参和消耗

性生物资产

吉林省集安益盛汉

参中药材种植有限

公司

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子公司

1,938.70 1,887.62

包装物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安市益盛永泰蜂业 有限责任

公司

子公司

636.09 13.58

保健产品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 中药材种

植有限公司

子公司

1,344.90 1,064.90

红参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95,781.16 31,375.90

由此可见，公司的内部交易与实际披露的没有差异。

（2）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库存积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013年6月5日，公司设立了全

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该子公司主要

负责开展超募项目“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 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由于该项目之前一直由母

公司实施，2013年母公司将该项目转由子公司实施和管理。 同时，为了使公司人参产业的

经营管理更加专业化，母公司将存货（红参及公司种植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人参）一并转

让给子公司，形成母子公司的内部销售2.84亿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子公司存货较大

的原因为红参产品尚未对外销售。

3、传闻三“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情况不属实。

根据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蔡孟杰先生提供的资料，蔡孟杰先生在2012年3月到公司任

职之前，已于2011年11月向其原工作单位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辞去

其在中证万融集团及下属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但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公司一直未对其

控股公司西安世纪盛康药业有限公司进行董事改选及办理董事变更手续。

蔡孟杰先生自到公司任职以来，专职在公司工作，从未在其他单位担任过任何行政职

务，未在其他单位领取过薪酬或报销过任何费用，不存在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

的业务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和必要的提示

1、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2、公司真诚地感谢媒体对益盛药业的关注，同时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对公司的各项业务

进行监督。 公司愿与媒体一同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4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31日开市起临

时停牌，并于2014年4月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2014年4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议案》，并分别于2014年4月8日、4月15日、4月2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4年4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

期复牌公告》，4月29日、5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

项工作，各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的编写工作

均在有序进行中。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前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

公告。

目前该事项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四日

股票代码：

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2014-42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14年5月

13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4,249,7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27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23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1＊＊＊＊＊592

陆利华

3 01＊＊＊＊＊584

姚红霞

4 01＊＊＊＊＊338

徐 俊

5 01＊＊＊＊＊649

徐应林

6 01＊＊＊＊＊732

倪六顺

7 01＊＊＊＊＊188

卓 艳

8 01＊＊＊＊＊817

信云海

9 01＊＊＊＊＊072

胡斌强

10 01＊＊＊＊＊197

张晓伟

11 01＊＊＊＊＊848

唐汉胜

12 01＊＊＊＊＊979

沈晓永

13 01＊＊＊＊＊957

曹建平

14 01＊＊＊＊＊613

施惠中

15 01＊＊＊＊＊837

詹先旭

16 01＊＊＊＊＊737

沈金祥

17 01＊＊＊＊＊841

刘元强

18 01＊＊＊＊＊142

高宝才

19 01＊＊＊＊＊164

沈 红

20 01＊＊＊＊＊994

丁观芬

21 01＊＊＊＊＊180

李 柠

22 01＊＊＊＊＊225

沈咏梅

23 01＊＊＊＊＊251

王桂珍

24 01＊＊＊＊＊918

姚永才

25 01＊＊＊＊＊471

雷 梅

26 01＊＊＊＊＊253

王俊峰

27 01＊＊＊＊＊468

沈惠文

28 01＊＊＊＊＊958

鲁守余

29 01＊＊＊＊＊421

赵建峰

30 01＊＊＊＊＊340

黄星娣

31 01＊＊＊＊＊977

盛芷宁

32 01＊＊＊＊＊735

俉宗取

33 01＊＊＊＊＊835

徐平华

34 01＊＊＊＊＊432

冯铁海

35 01＊＊＊＊＊919

冯越敏

36 01＊＊＊＊＊094

许俊兵

37 01＊＊＊＊＊276

徐最明

38 01＊＊＊＊＊258

张文宽

39 01＊＊＊＊＊491

胡 杰

40 01＊＊＊＊＊534

杨 峰

41 01＊＊＊＊＊446

朱明民

42 01＊＊＊＊＊805

吴云刚

43 01＊＊＊＊＊084

沈凤良

44 01＊＊＊＊＊645

丁友林

45 01＊＊＊＊＊112

姜彩霞

46 01＊＊＊＊＊699

熊 斌

47 01＊＊＊＊＊035

冯晓良

48 01＊＊＊＊＊861

林惠根

49 01＊＊＊＊＊507

唐新忠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588号

咨询联系人：徐俊、陆飞飞

咨询电话：0572-8405322，0572-8405635

传真电话：0572-882222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8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2014年5月

27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4年5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7,675,6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35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87,675,61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16,443,173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4年6月1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

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6月11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106,953,540 37.12% 10,695,354 117,648,894 37.12%

其中高管锁定股

106,953,540 37.12% 10,695,354 117,648,894 37.12%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80,722,072 62.88% 18,072,207 198,794,279 62.88%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0 0 0.00%

三

、

总股本

287,675,612 100.00% 28,767,561 316,443,173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16,443,173股摊薄计算，2013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18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神开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郑龙飞

咨询电话： 021-64293895

传真电话： 021-54336696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4-028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

5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事宜已刊登在2014年5月14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9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1日；

2、除权除息日：2014年6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78

沈介良

2 08*****266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1号；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徐 秋、陈 艳；

咨询电话：0519-86159358；

传真电话：0519-86549358。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